


附件： 

 

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对研究生学位论文学术不

端行为进行处理的暂行规定 

近年来，国内外学术不端的行为时见报到。为培养热爱祖国、

学术作风严谨、理论功底扎实、富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研究生，

倡导并形成崇尚诚实劳动、鼓励科研创新、遵循学术道德、保护

知识产权的良好氛围，规范学术行为，杜绝学位论文工作中学术

不端行为的发生，切实维护学校声誉，根据教育部《关于加强学

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》等文件精神，特制定本暂行规定。 

一、研究生在学位论文工作中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 

1、求真务实，诚实守信，严谨自律，团结合作； 

2、树立法制观念，保护知识产权，尊重他人劳动和权益； 

3、正确对待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中的名和利； 

4、模范遵守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，自觉维护学术尊严。 

二、在学位论文工作中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的种类 

本规定所称的学术不端行为，是指违反科学共同体公认的学

位论文工作准则的行为，包括： 

1、抄袭：窃取别人的文章以为己作； 

2、伪造：不以实际观察和试验中取得的真实数据为依据，

主观编造虚假的观察与实验结果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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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窜改：取得试验数据后，按照期望值随意窜改或取舍数

据，以符合自己的研究结论，分为主观取舍数据和窜改原始数据

两种形式。 

三、对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原则 

1、人人平等原则，任何学术不端行为都应受到追究； 

2、当事人负责原则以及警戒原则； 

3、实事求是原则，做到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、定性准确、

量度恰当、程序完备； 

4、民主集中制原则，处理决定按程序由集体讨论做出决定； 

5、惩前毖后、治病救人原则，实行惩戒与教育相结合，做

到宽严相济。 

四、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的受理 

1、研究生处学科建设与学位管理科负责受理有关研究生学

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的问题。 

2、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的认定采用技术检测与专家认定

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 

3、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的技术检测采用“学位论文学术

不端行为检测系统”进行，检测系统的诊断类型为“段落抄袭”

或“整体抄袭”的初步认定为论文抄袭。 

4、技术检测被初步认定为论文抄袭的学位论文由研究生处

学科建设与学位管理科组织相关学科的 3～5 位专家会审，专家

认定为抄袭的最终认定为论文抄袭,按第五条的规定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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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对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 

研究生处视研究生是否提交学位论文答辩以及授位分别给

予以下处理： 

1、答辩前 

研究生论文答辩前经技术检测被初步认定为论文抄袭的，延

缓论文答辩，重新修改论文经技术检测合格并送评阅专家评阅通

过后方可组织答辩。 

2、答辩后 

答辩后被举报论文抄袭并经认定程序认定为论文抄袭的，取

消答辩成绩，撤销答辩委员会做出的授予硕士学位的建议，研究

生修改论文经技术检测合格并送评阅专家评阅通过后方可重新

组织答辩。 

3、授位后 

授位后被举报论文抄袭并经认定程序认定为论文抄袭的，由

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做出撤销授予硕士学位的决定，收回硕士学位

证书。 

六、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的申诉 

研究生本人认为研究生处做出的学术不端行为认定结果存

在争议的，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受理申诉工作。研究生本人、

研究生导师会同研究生处工作人员重新对研究生提交的论文进

行技术检测，并将结果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专家进行审核。与会

专家须达到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半数以上才能召开申诉审定会。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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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审，与会专家三分之二（含三分之二）以上无记名投票表决认

为论文抄袭的被最终认定为论文抄袭，按第五条之规定处理。 

七、附则 

本规定由研究生处学科建设与学位管理科负责解释，自公布

之日起开始施行。 

 


